东方梅地亚中心中央空调节能改造合同书
补充协议（二）
甲方：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东方梅地亚分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4号东方梅地亚中心地下一层
负责人：邹锦标
电话：010-85886655
邮箱：philip.chiang@savills-mgt.com.cn
邮编：100026

乙方：
1、北京三汇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工业园区西区389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法定代表人：刘柯
电话：18001317825
邮箱：sanhuinh@163.com
邮编：
[bookmark: _GoBack]
2、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长兴路16号院6号楼4层421
法定代表人：刘柯
电话：010-52892872
邮箱：sanhuinh@163.com
邮编：

丙方：松下制冷（大连）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西路117、118号（松岚街10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101号人济大厦B座16层
法定代表人：纪志坚
电话：010-59637058
邮箱：g.yuan2008@hotmail.com
邮编：100004
根据2016年4月20日甲、乙、丙三方就大厦中央空调系统改造及运营管理所签订的《合同书》（以下简称“原合同”），及2017年10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因受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乙方向甲方提出了书面申请，考虑到乙方所存在的实际运营困难及较高的运营成本，经三方友好协商，并得到开发批准，现就“补充协议（一）”中有关运营期限进行延长，具体内容如下： 

1、 “原合同”中第五条 5.1 款中所阐述的原运营期限为2016年11月15日起至2026年11月14日止，根据“补充协议（一）”第二条内容已将运营期修订为：2017年5月21日至2028年3月15日止，鉴于上述原因，经三方友好协商，现将运营期延长贰年，即自2028年3月16日起至2030年3月15日止。

2、 在本项目运营管理期结束时（即：2030年3月15日），如乙方在整体运营管理期间未发生安全及设备事故，服务良好且符合大厦服务标准，如甲方仍为东方梅地亚中心物业服务企业，由乙方继续执行本项目空调系统运营管理工作直至甲方经招投标重新选择新的运营商为止。在招标过程中同等条件下，甲方可优先考虑乙方中标。

三、上述内容，除运营期延长修订外，“原合同”、“补充协议（一）”条款不变继续有效，甲乙丙三方应当按照“原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并且享有相应的权利。

四、本补充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五、本补充协议一式陆份，三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签署页）

甲方：
授权代表人：

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印章）
职务：

乙方：
授权代表人：

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印章）
职务：


丙方：
授权代表人：

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印章）
职务：


（2020年10月10日制定）
1

